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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耙 錄 

第 三 年 第 六 十 九 號 

—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屋期三-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#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五 十 七 臨 時 議 事 曰 程 

(文件S/Agenda 296) 

― 遍 饞 事 B 程 。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。 

五 十 八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、譏事日稃通>^)。 

五 十 九 繼 續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(埃&代表Mahmoud Bey Fawzi黎巴嫩 

代 表 M r C M a l i k 亜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代 表 

Jamal Bey Husse im及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建 

國 協 會 代 表 M r A E b a n 鹰 席 之 邀 請 就 安 

全理事會譏席。 

主席本席謹通知諸位余收到St耶路撒 

冷 之 法 國 颌 事 ^ 月 十 六 日 所 發 之 電 報 此 事 

本 席 曾 於 上 次 會 譏 時 提 及 。 電 文 如 r 

" 五 月 十 四 日 正 卞 來 猜 太 人 自 其 陣 地 

攻撃法國總頜事綰，本人曾向其提出抗^未 

" 此 種 攻 撃 之 自 的 似 爲 阻 l b 吾 人 觀 察 

因吾人前次觀察已確定猶太人違悻爲使各亞 

拉伯代表到;â目的地而發之停 ih攻撃命令。 

六 次 會 議 

é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停戰委員會規勸敵對雙方停戰不果，耶 

路撒冷之戰卽於五月十四日開始。 

法國Notre-Dame de France醫'究及Frau-

ciscaines de Mane修道院先後被猶太人及亜拉 

伯軍隊佔領。 

"頜事館^有一常受危險之電話線外，與 

外閒完全隔絕，水電之伊應皆被切斷 

吾人於昨日通過之問題單[文件S/7
5

3] 

業經於咋晚由海底電報發送有關各國政f l ï及 

各有關當局。 

吾人現應對美國代表圃所提具之决^案 

草案[文件S/749]繼績加;審議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國政fff對*^美國之决議案草案之各項目標完 

全表亍同 l t。本人確信吾人皆望儘可能範圍 

最 善 之 方 法 救 現 時 巴 勒 斯 坦 之 嚴 重 I t 勢 

並 盡 吾 人 力 之 所 能 及 W 求 最 後 成 此 艱 困 問 

題之公正與水久之解决。 

關於决議案草案之文式，本國政#，令 

本人提出數點。第一 ，ft；!f̂ Û：此階段中引據憲 

章 第 三 九 條 a ? » 得 策 ， 本 政 I f f 尤 深 具 疑 

盧。 

第 S 十 九 條 诚 規 定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斷 定 

任何和平之威脅，和平之破壤，或侵略行爲之 

是 S 存 & 

本入客或有 ï^,伹竊>JL爲憲章之其他所 

有章tfi提及和平與安全》¥，皆W ffl際一形 

容;Sîj明限其意義，而第三十九條上+節內無 



此二字。該形容ell確見Jîf^第三十s:條第S 

十四條及第三十七條。本人04爲第三十九條 

之 上 牛 節 所 落 a 際 二 字 者 ， 或 因 疏 忽 

所致。第三十九條續极規定鹰如何維^1^或 

恢 復 國 際 相 平 及 安 全 ， 是 本 人 之 所 信 ， 盎 

有佐證。若然，則依照該條安全理事會鹰斷 

定是否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或破壤。 

關於侵略"間題，本人待後再論。 

請容本人對有關法律之點暫一申論。巴 

勒斯坦之眞實法律上地位問題，業經在安全 

理事會提出。委任統治現巳終 lh，而有人* 

張 因 此 而 巴 勒 斯 坦 全 部 卽 完 成 獨 立 。 本 人 

IS爲尙有其他之人诙據去牟十一月二十九日 

之大會决鑌案一八一 (二)而堅持巴勒斯坦業 

已分劃之5fi:。此就法律觀點論，又頗滋疑寶。 

本人不擬於此重提大會之建識案究有何 

種 約 束 力 之 疑 難 問 題 。 本 人 卽 就 决 議 案 之 

]1"文接受，而本人了解，该决議案指分聯合 

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在巴勒斯±1採取各種 

步 驟 便 最 後 建 立 彼 此 經 濟 聯 合 之 输 太 國 及 

亞拉伯國，例如，各國鹰擬定憲法JÊ發表關 

各 聖 地 少 數 人 民 之 權 利 國 耮 及 其 他 種 種 

之宜言。依照^項計剖，最後各^國家可 i f^ 

本年十月一日完成獨立。 

本 人 所 略 述 之 各 i ^ * � 大 + 未 經 採 行 ， 

而猶太國之宵佈镯立俘片而之行動，且未芫 

全根據聯合H巴勒斯坦間題委員會之各種行 

m~~不特此也，猶太宜言實於巴勒斯坦徇 

在委任統治制T之期間發表者。於是，此地 

理上個體之巴勒斯坦之地位杲爲何耶？ 

侵 略 行 爲 或 有 關 使 用 武 力 之 行 爲 之 

外 ， 法 律 上 或 明 文 ^ i h > J l 和 平 性 巴 勒 

斯坦建立一國政肝或數國政府之行爲，卽使 

此 等 行 爲 係 由 另 一 國 家 或 數 國 家 予 W 協 助 

者，方所不論。若此等S家之行爲並小違背 

其鹰遵守之任何大會决讓案，汁律方小加;a 

禁 i h&。是卽^若猶太人聲言3 i ^ s p大會决 

議案之定義在猶太人之區域建立猶太國，而 

亜拉伯人聲稱其建立之國家包括巴勒斯坦全 

部，則就法律觀點言，旮人囚無從决定二者孰 

爲 理 滕 & 。 

本人頃用 'Pf^侵略行爲或有關使用武力 

之行爲Ai外一^。於是卽引起旮人fJ方 

有第S十九條所 ï ï S之侵略行爲問題加>义考 

盧 。 方 卽 使 吾 人 重 遭 探 索 侵 略 者 之 定 義 時 

所牽沙之種種舊有困難，本H政府常i^JL爲此 

舉卽#危險方屬艱難。啓11肇肥者究俘何方？ 

若吾人現時將注意力«中*^各亞拉伯 f f l之行 

動，則吾人f、'於猶太人攻襲Jaffa又作何idt 

耶？此僅舉一例耳。 

由:(^本人所舉之種種原因本H政府不能 

赞成引據憲章第三十九條。就法律上言，本 

S 政 W 對於是《有 H 際和年之威脅或國際和 

平之破壤仍深致If疑，诚恐吾人；&^抉定侵略 

者時陷於無休而又4«盎之爭辯。 

無論如何，吾入!有2 ^正而能勝任之觀 

察家提供之詳盡 i t 報爲根據外，不擬^成任 

何廣泛之結論，^兄現時告人又無此種It報耶， 

且旮人若引據第三十九條，吾人卽開始 

引人第七章及其全部結杲。時事之演變或可 

使 吾 人 到 一 種 地 ^ ， 而 照 憲 章 ， 吾 人 唯 

鹰採取武力行動，此種武力吾人現又不具有' 

本人不擬;^論吾人所 • W l è ]無此種武力之理 

由，或 Ï尤各方而使此項計論益見钹雜。依 

本 s 政 府 之 意 見 ， 菩 人 若 於 現 時 之 I t 形 T , 

就一 然 不 知 所 終 之 長 途 , 未 失 之 輕 率 ， 本 

人僅言此足矣。 

現 容 一 論 美 國 决 議 案 之 實 體 一 論 其 積 

極部分。現美H政耵提議吾人採取某種措施 

鹰付現時存在之It勢。本國政府深願參加 

努力。 

美 S 代 表 圑 提 譏 安 垒 理 事 會 應 命 令 所 

有 國 家 政 ; T f 及 各 當 局 停 i h 及 棄 絕 , 爲 

此目的向其軍隊及同軍事14之M體頒發停％% 

與停 ih所有'P事行動之命令。本S政府認爲 

吾 人 可 取 一 稍 爲 不 同 之 方 法 ^ 到 同 一 目 的 ， 

卽婧巴勒斯坦有關各方自約 i ?^互相攻擊之 

武 装 行 動 。 

W 本 國 政 府 觀 之 一 而 此 點 業 已 ， 近 

由 殖 民 地 長 在 大 會 第 一 委 員 會 [ 第 一 S 

六 次 會 明 白 表 ~ ~ 吾 人 最 大 之 希 望 ， 

似爲就中庸之道開始>J求;到休％fe，先或在 

耶路撒冷着手，U期最後普及全國，俾便對 

調 停 之 努 力 予 協 助 而 獲 ^ 此 整 個 困 難 問 超 

之解决。吾人仍將盡力予《kl協助。安全理事 

會停戰委員會鹰^各方種種支助，而吾人應 



竭力依Bp大會决；i案1遣派一調停人至巴勒 

斯坦lè當盡力使敵對行爲。暴動與侵害行爲 

不复發生。 ， 

俘ih T事行動之命合，初閒時雖屬屮齄 

然 牝 項 提 案 所 希 望 ; 成 者 實 爲 廣 泛 。 吾 人 如 

何確定各敵對3?隊現時之確切地位乎？吾人 

或需劃ë一粽或數線>丄爲之，而吾人皆知此 

項提案中所沙之困難。卽使;^項停It軍事行 

動之命令得經接受，^人如何督察雙方之遵 

守與否？ ^ 人 能 何 法 論 定 某 方 謂 他 方 未 守 

此 < ^ 之 聲 ^ 或 知 不 守 此 令 乃 另 一 方 之 反 控 

乎？吾人或不能從屮調解而反在外表上徒增 

愴慨。 

¦5§*本入業巳指出之數項更改外，本國政 

府 椭 扮 决 鑌 案 中 加 列 騙 於 詳 盡 硏 究 巴 勒 斯 

坦之現時法律地位之規定。此當然;IfeJl:本國 

政府希望對决; i案之其他部分延A採取行勖 

之謂也。 

此外，本國政府認爲决議案中應包括一 

項對組成大會委員會負責指派一調停人之五 

位1"，任理事之吿，請其從^依0?大會决讓 

案指派專員，JÊ請所有關俘各方於派定調停 

人後，予W—切協助。 

最 後 當 ^ 全 理 事 會 停 戰 委 員 會 , 圖 , 

耶 路 馓 冷 促 成 並 保 拧 停 狨 之 際 一 此 未 乂 懸 

賴於在巴勒斯坦其他各處所進行關於此够個 

問題之工作 •"一本 s 政府深^於决議案内增 

列對:！？^委員會此項努力予協助之^。 

倘 蒙 * 帟 許 可 ， 本 人 將 宣 叆 旮 人 修 正 案 

全 文 內 本 入 業 已 提 具 之 各 項 提 議 。 該 項 

草案[文件S/755]^如下 

' 安全理事會 

" 深 知 巴 勒 斯 坦 之 法 律 地 位 因 委 任 統 治 

制之終ih而有變更，及對此地位有更爲明晰 

規定之乂要， 

鑒於安垒理事會前此,巴關勒斯m之决 

譏案未經:^守而巴勒斯坦現仍有軍事行動， 

敦 婧 巴 勒 斯 坦 , 關 各 方 自 糸 ] 於 互 相 攻 

擊之武装行動，龙爲此目的，向其軍隊&同 

軍事 I*之圃體頒發停狨命令，於本决議案T I 

s 後 s 十 六 小 時 内 實 行 之 ， 

1 見 大 會 第 二 特 別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補 編 第 二 

號，决識案一八六(特二)。 

敦晴f¥ ^ 委 員 會 及 所 有 關 係 各 方 儘 先 

^判 iè力术在耶路撒冷城停蜮， 

指令安全理事會依其一九四八年四月 

二十三日之决議案2所設遣之停%%委員會向 

安全理事會報吿#j:î^本决讒案前二項之遵+ 

tt形。 

睛求經大會五月十四日派任之委員會 

從速指派聯合國巴勒斯坦斡旋專員，jè請有 

關各方許其從中铃旋求藉調停方法> t成解 

决 。 "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美國對JÎ^ 

英聯王國對美a决黩案草案所提出之修正案 

不能予以同#。该修正案中之若干規定與美 

H决議案内者颇爲相似，伹據稱修正案之要 

點與美@决議案迴異。 

該修正案之提案人聲言修正案之目的爲 

將 î ît論此問題之根據自憲章第七章改爲第六 

章。本人擬就此項聲言簡略ft論此事，雎然 

本人不得不直言本人對修正案僅赂 a — 過， 

巳見其中^句有出自第七章者。卽Wi"修正 

案將此問題自憲章第七章移屬第六章，本人 

方將根據•WT各項理由反對之 

第一，第七章內規定安全理事會之一項 

責任而爲菩人所^爲不能規避或避免者。現 

各 項 事 實 旣 極 明 顯 ， 而 又 經 生 動 爲 一 種 

戰爭狀zil，戋垒理事會何能避免憲章第三十 

九條所規定之此項責任乎？ 

铕 S 十 九 條 謂 "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斷 定 任 何 

和年之威脅，和平之破壤，或侵略行爲之是否 

存在 

吾人適聞之論其理不直，此尤可於英聯 

王國代表之W下一段言論見之 

" 本 人 容 或 有 ^ ，伹竊"爲憲章之其他所 

有章節提及和年與安全時，皆有"國際"一形 

容;^明限其意義 該形容詞確見*^第三 

十S條，第三十四條及第S十七條。本人M爲 

第 3 十 九 條 上 年 節 所 遺 落 國 際 二 字 者 或 

因疏忽所致。 

本 人 請 問 旣 有 另 一 甚 爲 重 要 之 ^ ， 任 

何 代 替 國 際 一 5 3 ， 何 辛 緣 於 疏 忽 ？ 如 此 

行文，包括國?¥之官在內，並槪及其他種 

種和平之威脅，和卒之破壤，或侵略行爲。本 

2文件S/727第二八七次會議。 



人 1 2 爲 ^ 兩 字 係 重 考 盧 J È 充 分 了 解 其 窗 

要14後始加人者，俾便戋全理事會於發現 

" 任 何 和 罕 之 威 脅 後 ， 可 進 行 關 適 用 各 種 

措 施 之 調 査 補 救 此 種 f t 勢 或 防 i h , 慷 大 

而成爲國際和卒之破壤，因該條繼稱1應作 

成建議 ，然後吾人遇一最重要之字 

‧ " ~ 卽 表 區 別 之 或 字 ^ ~ 一 或 抉 擇 依 第 四 

十 一 條 及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之 辦 法 ， H 維 或 

咴 復 國 際 和 平 及 ^ 全 。 " 

此乃一S大之責任。憲审 ;§^a處表亍有 

—種變更。安全瑰事會自一准司法機關一變 

而爲一政冶與行政機關。理事會之職權範圍 

不復限於建譏，而可宣佈决;ijè發令賓施之。 

类國决議案之眞正目的實爲應召而執 

—種職務:1發佈乂要之命合。安全理事會至 

今曾一再擬僅依照第六章採取行動，而迄未 

獲 得 要 之 結 果 。 

本入深知在本人將發之言中，將復述爲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所1%悉之事。但爲 

着重該項問題之重要 I *龙使吾人復行憶及, 

荅人至今所採行動之確切規定起見，本人 

仍將重4f申述之。 

— 九 四 八 年 s 月 五 日 [ 第 二 六 s 次 會 

讒 ] 安 全 理 事 會 曾 通 & — 項 决 譏 案 ， 其 最 後 

— 段 如 T 

申 所 有 國 家 政 府 & 人 民 尤 ; ^ 在 巴 勒 

斯 坦 境 内 及 其 四 周 之 a 家 政 府 與 人 民 , 探 取 

̶切可能之>rî^動W防It或减》現;巴勒斯坦 

發生之騷動[文件S / 6 9 1 ] 。 

—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[ 第 二 七 七 次 會 

議]，安全理事會通Ô决議案一件，內有T列 

字樣 -

促晴巴勒斯坦之亞拉伯及獪太军隊立 

時 停 止 暴 力 行 爲 [ 文 件 s / 7 i 4 ] 。 

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及 

十 七 日 [ 第 二 八 3 次 會 譏 ] 通 項 决 ； i 案 ， 

有下列規定 

"促at巴勒斯坦所有人士及圑體，尤其亞 

拉伯最高委員會及猾太建國協會，立卽在小 

妨 考 J e 權 利 ， 要 求 或 地 位 之 i i T 解 I S 採 取 T 

列措施，作爲對巴勒斯坦之福利及水久利益 

之賈獻 

(甲）停止所^軍事或同軍事 I*質之活 

動 ， 及 所 有 暴 力 ^ 1 布 與 破 壤 行 爲 ， 

(乙〉武"乂部隊作％ i e入員團體與個 

人，不論其原蹰何方，應不予運;ê/th巴勒斯 

坦，龙4協！？及鼓勵其進人巴勒斯坦， 

( W ) 小 輸 人 或 取 得 或 協 助 或 鼓 勵 輸 人 

或取得武器及戰爭物資， 

( 丁 〉 在 大 會 進 一 * 審 議 巴 勒 斯 坦 將 來 

政府問題•U前，不爲任何可能妨礙任何一造 

權 利 S 求 或 地 位 之 政 冶 活 動 ， 

(戊）與受委統冶當局合作切實維ft法 

律 秩 序 與 * 要 公 共 事 業 ， 尤 其 有 , ^ 輸 交 

M衞生粉食及用水伊應之事業， 、 

( 己 ） 不 ; ^ 任 何 危 及 巴 勒 斯 坦 ^ 地 安 全 

之 行 動 ， 並 不 爲 任 何 干 權 利 ^ 問 並 

朝拜各處，跡^地之人前往各5^處朝拜之行 

動[文件S/723]。 

安+理事會 W 其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 

曰之會譏中[第二八七次會議]將適錚本人宜 

讀 之 决 案 : 另 一 决 瀵 案 中 特 予 提 及 。 此 後 

一决;案之一*R份如下 

關 : H T —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之 决 箓 

案，內促ri l俘關各方遵4巴勒斯坦fV狨之特 

定睐款， 

"安全理事酋 

"茲設一巴勒斯坦停^委員酋，《kl戋全理 

事會a事國在耶路撒冷設有正式頜事者之代 

表爲委員，If同時備番，;^利亞代表業已表 

其 本 国 政 府 不 便 參 加 > ^ 委 員 會 停 戰 委 員 

會 之 職 務 爲 ^ 助 安 全 理 事 會 督 章 各 方 對 其 一 

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决 譏 案 之 實 施 [ 文 件 

S/727]。 

吾人茲問安全理事會應採取其他何項闞 

於 此 煩 之 動 ， s : 非 合 理 乎 ？ 吾 人 曾 不 允 分 

履行關^建;a之職務乎？吾人現時豆1^不知 

此,努々係屬失敗:ffi|>dS:耶？ 

菩 人 个 乂 依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建 議 而 决 

定何方爲侵略者，何方有，雙方是否均有& 

失，或何方之A失大。诅吾人旣爲世界和平 

之 ！ : i l 人 ， 吾 人 之 首 要 責 任 卽 爲 依 第 三 十 

九條確定任何和平;é威脅之是？‧存在。此乃 

荬國代表》1之决^案所提請安全理事會履; i î 

之職務範圍。 

本 人 茲 宣 之 

5:垒理事會 



鑒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此 有 關 巴 勒 斯 坦 之 

决 ^ 案 未 經 遵 守 而 巴 勒 斯 坦 現 仍 事 行 

動 

决 定 巴 勒 斯 坦 之 I t 勢 構 成 憲 章 第 三 十 

九 條 規 宁 之 和 平 之 威 脅 與 和 卒 之 版 壤 > 

" 措 令 各 H 政 府 及 各 當 局 停 止 任 何 敵 , 

軍 事 行 動 而 爲 此 目 的 ， 向 其 軍 隊 及 同 审 事 

1 % 質 之 圑 頒 發 停 4 及 屮 止 一 切 軍 事 行 動 命 

令 ， 於 通 5 本 决 識 案 後 三 " I 六 小 時 W 內 執 行 

之 

指 , 安 全 理 事 會 依 其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

二 十 S 日 之 决 讒 衆 ' 所 設 S 之 停 ， 4 委 員 會 向 

" ^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對 ； ^ ^ 類 命 , 之 遵 行 I t 形 

此 乃 美 S 决 ^ 案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而 對 該 

决讅案業已提出一具有代替14質之修 lE案。 

本人Jè不堅抒^^修正案之是？>合乎稃序問 

題。請勿誤解本入之啻。本人不提稃問題。 

令 擬 就 其 眞 相 審 ， 此 題 。 

本人雖不承S"， ^ 本 人 推 斷 通 ^ ^ 英 聯 王 

H所提具之修正案與；SA美H所提之决;a案 

將萍不同之影?ï， 1 ^間題之对論將依據^六 

章 而 非 第 七 章 同 時 避 斷 定 任 何 和 卒 之 威 

脅 之 存 在 。 

吾人，卽聯合S安垒理事會所W有牝援 

引 第 七 , 之 决 ^ 案 者 ， 乃 因 一 f f i 實 際 I t 勢 之 

存在而^人乂需^取行動;^>1防止衝突及某種 

國 際 I t 勢 之 發 生 吾 人 業 巳 盡 荅 人 之 責 而 ， 

用第六章中所规定之各,方法。木人：T;^竭 

力 * 張 依 第 六 窜 之 範 圍 j è 儘 可 能 依 慷 窻 章 

之^气而繼櫝處理;^問題W期完成吾人之職 

责 者 。 睢 第 七 , 係 適 用 * ^ 如 吾 人 今 H 所 遭 遇 

之tt勢者。是>丄)^國保11^其業經提出之决議 

案而不能贊同英聯王S所提具之修正案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j i 利 時 ) 美 ® 代 

表，所提具之决譏案中所沙各點似不致引起 

任何重大之困難，此數點如下 

(一） 承 F 安 垒 理 事 會 前 此 T t A 之 各 項 

决譏案未經遵4而巴勒斯坦現仍俘軍事行動 

之事實， 

(二） 規定所 t 各方鹰：三十六小 f f ^ 内 

停止敵#行爲， 

(H) 311 停 硪 务 員 會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關 

'文件S/727。 

於牝事之報吿。 

伹):：国决^案之第二段;;if 巴勒斯 

坦之 I t勢構成憲审第三十九條所規定之和平 

之 威 脅 與 和 平 之 破 壊 。 且 將 含 方 式 ， 促 

請各方停止敵對行爲。：fe^&美國决議案援用 

憲审第七卞而》^审規定適用強制性之措施。 

伹比利時代表围 ;P爲3人應耱續援用憲 

章第六章之規定，卽Jdi和平方法解决爭端。 

、 国 代 表 之 偉 論 ， 仍 未 動 搖 吾 人 對 此 點 之 

信匕。吾人W爲理事會應採取其四月二十3 

日 之 决 譲 案 [ 文 件 S /
7 2 7

] 及 最 近 大 會 五 月 

十四日所通<a之决;《案4中所規定之調停方 

y=。 3 故比利時代表«將贊助一類似英聯王 

s 代 表 « 所 修 正 或 改 T 之 决 議 案 ， 卽 憲 章 

第六章而第七审爲根據，其理由如下 

如本人所計讒 s英聯王國代表所提之决 

； i 案 可 與 大 會 : ^ 不 及 一 5 期 前 所 獲 各 項 結 

論之;Ti^神相符合。同時可與安全理事會對巴 

勒 斯 坦 題 及 其 他 類 似 事 件 包 括 敵 # j 行 

爲業已開始之各項事件，所採取之6動方 

保 拧 一 致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因 ^ 取 此 類 行 動 割 , 

印度尼西亞問題得狻具體結果，其]!印度與 

巴基斯坦間之爭瑞 f盼將有相同成就。 

自 大 會 通 决 ^ 案 > J L 來 n 巳 有 新 I t 勢 發 

生 埃 及 與 外 約 但 二 國 政 府 曾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[文件S/743 &文件S/748]稱其軍隊已 

人巴勒斯坦境內，牝實係^重轉鍈，伹僅一 

國 之 軍 隊 ; â 人 外 國 颌 士 之 事 實 不 足 證 明 該 

H犯有破壤和 P 或侵略行爲之罪。若然，則 

憲 章 第 五 十 一 條 所 確 I " 之 單 獨 或 集 體 自 謹 

利又如何哉？此項理論方適用*^Œ其本士作 

¥戈之國家。 

本入不擬於此時;3=論埃及與外約但二國 

政;ff之舉動。本人僅希指出各^國家向安全 

理事會所提送之通^不足構成對其適用憲章 

铕 s 十 九 條 之 正 當 理 由 。 

本 入 適 提 及 : ^ 全 理 事 會 至 今 所 取 之 方 

$ i 。 於 現 時 之 i t A下其應捨此方針而將阻止 

其 適 用 憲 章 第 七 章 規 定 強 措 施 之 各 項 理 由 

s於不顧乎？ 

本人不擬3論業巳發表有關法律地位混 

4見大會篛二特別屆會正式紀錄， 

號，决；&案一八六(特二)。 



âL不明之各項意見。此種混亂If形實由於各 

方皆不遵守大會之决饑案所致，卽現時援用 

該决饑案規定之一方亦未遵守之。 

英聯王國代表業巳提5之各項較爲遺切 

之 理 由 ， 使 ^ 人 # 達 法 律 地 位 不 確 定 之 結 論 

而對於1^照镇七章發佈,分，如荬國草案中 

所計議者，有無可能，f深表傢疑。 

本人適言不擬It論此等有關法律問题之 

意見。就比利時代表圑所見，現有其他更爲 

重要之考盧，而係與和平及本钳織之最高岸 

益相關連者。 

若安全理事會於鄭重確IS和下之破壞之 

存在 jè促請各方遵Bp其决之前，不先權衡 

其一切後杲，則未§&輕率。理事會毋庸A持 

悲觀方應計及其中一方或將指控他方不遵禁 

令之可能性。 

决鑌案雎規定停狨委員會應提出關JÎF^此 

事之裉吿，伹•iâ去經驗已證明在現有之暁形 

下委員會不能切實完成其使命。再者,#^經證 

實 某 數 國 未 曾 遵 守 戋 全 理 事 會 之 命 分 則 理 

事會將對其採取何種*驟？安全理事會自可 

依照憲,第四十一條僅採用武力W外之制裁 

辦法，伹^人是？•能確定此種辦^1^爲採用 

武力之单備步驟外可保有效？ ^ 人 其 將 重 蹈 

國 際 聯 合 會 處 理 阿 比 西 ; e 亞 問 題 鍩 之 扱 轍 

乎？ 

此 外 诙 憲 , 第 一 〇 六 搽 尙 有 使 用 武 

力之可能。不幸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相 

互 疑 ê 此 項 可 能 將 終 歸 於 盧 幻 ， 不 方 明 萌 

哉。 

若各大國和睦一致，如憲章之擬；r人所 

希 望 者 ， 而 若 安 全 理 事 會 復 有 憲 , 第 四 十 三 

條所規定之武力，則此項It形定乂完全个阆， 

伹現時之狀Z兄去jiÉ益逮。 

於此種{t?rF，智者豈不知各大國，卽 

戋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間之騙係不適於切實 

援用憲章第七章所規定之強制措施乎？ 

理事會雖未明白表示，伹其迄目前爲止 

之行動悉本於此項假走。其可能解决方;》屮 

之最不足取者厥爲宣;吾人所不能實行之威 

脅 。 其 結 杲 將 不 利 於 本 祖 械 之 威 信 ， 尤 巴 

勒斯坦問題上，吾人將妨害友善解决之xi fi^, 

而 區 域 與 世 界 扣 + 之 ^ 切 相 閽 ， 唯 有 此 

種解决飴能永奠戋寧。 

Mr EBAN ( 猾 太 建 國 ^ 會 ） 美 國 之 决 譏 

案 草 案 求 斷 定 和 P 之 威 脊 之 是 ？ I 存 在 及 瓶 

發 停 戰 命 仓 ，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^ 加 此 項 討 論 之 

各 方 負 有 嚴 靈 而 4 可 避 I 之 責 任 ， 因 巧 人 於 

計 論 是 有 和 >之威脊存在之際，實際之戰 

事巳在進展中。 

昨1 3下午之計論中[第二九五次會議]， 

哥 ^ 比 亞 及 f t 克 蘭 藓 維 埃 祉 會 # 義 共 和 國 二 

國 代 表 巳 I F 確 指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斷 定 是 否 , 

和 平 之 威 脅 存 在 之 任 務 上 ， 實 處 於 非 , 之 地 

位。各亞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使用武力之事 

實無可爭辯。安全理事會所接關於此點之證 

據 係 屬 一 致 。 吾 人 案 頭 有 埃 及 外 長 所 發 來 

m , 内 稱 其 本 國 政 府 巳 遣 調 其 軍 隊 出 埃 及 領 

+ 。菩尺現育>丄色列政府外長發出之文件S/ 

746,備述此次埃及侵略之最切結果。吾人亦 

有亞拉伯大同盟祕書長所發之文件S/745 ，內 

稱《^同盟之所屬六會員 a 均參與其所^ " 备 

亞 拉 伯 H f i 巴 勒 斯 坦 之 干 沙 " 。 吾 人 叠 接 外 

約 但 S 王 之 來 i t , 稱 其 军 隊 各 , 太 鄉 村 之 

軍事行動爲合理。吾人又接各亞拉伯國政 

之 公 報 ， 内 張 之 辭 t a o t 其 ' P 事 行 動 ， 此 

類軍事d動現時尙在 : fe行中當無可疑。 

I 月 十 八 日 之 埃 及 政 府 公 報 宣 稱 " 偵 察 

f | 5 隊 深 人 敵 方 地 區 。 該 公 報 又 稱 今 晨 ^ 軍 

飛 機 向 台 拉 維 夫 東 南 之 审 事 目 榨 轟 炸 成 功 ‧ 

^ 人 自 今 晨 來 之 涫 & 得 知 此 " 軍 事 目 標 係 

^ 城 之 公 共 汽 車 總 姑 。 

昨 晚 伊 拉 克 之 國 防 部 部 長 發 表 公 報 稱 

" 我 方 兵 隊 擊 屮 敵 軍 艦 據 之 堡 蠱 多 次 ， 敵 方 

遭重大損失。又控制Gesher之地點數處方已 

人我軍掌握中。"(Gesher爲一M太鄉村，位 

*^依8^十一月决譏案之規;r劃歸W色列之區 

域內)。 、 

由是可知武力之使用，顯然存在，吾人 

似小乂 , 试 圖 解 ^ 各 S 政 府 坦 白 承 之 責 任 。 

依吾人之耆見，此項武力之使用，旣已充分 

證實安全理事會似僅真審譏其依8^憲章之規 

定是A可S{!爲合法問超。 

聯 合 H 憲 章 中 對 武 力 之 合 法 與 非 法 使 

用區分至爲明晰。例如，依BP憲章各項規定， 

埃及P卞外約但於聯合國會員國地位，僅於 

兩極 ( t形下有使用武力之權。 

第一爲各?炎國家受攻擊時得爲自#而抵 

六 



顴 之 關 於 牝 點 ， 比 利 時 代 表 之 引 證 第 五 十 

—條，颇;^允當。但爲審定此嗨對目前 I t勢 

S A 適 用 迤 見 ， 似 宜 提 引 其 ^ 文。吾入 

可 見 卓 獨 或 集 體 自 衞 之 自 ^ 權 利 間 題 龙 不 ， 

^。單獨或集體自衞之自然權利，僅於聯合 

國 之 一 會 員 國 受 武 力 攻 擊 時 始 行 存 在 埃 及 

或外約但; i è未受此攻撃，方未受此 f f攻擊 

之威f i^。卽各^國家本身方未聲稱此等卓事 

行動係專爲自衞目的而進行者。 

依昭憲,規定之唯一其他可用武力之 I t 

勢乃聯合國爲本組絨所核隹及要求之合法國 

際目的而促3#各會員H使用武力。關於此點， 

聯 合 國 憲 , 之 序 ^ " 並 規 定 非 爲 A 共 利 益 ， 小 

得使用武力。 

聯合國龙未促請埃及轟炸台拉維夫P1無 

肩 本 人 指 明 。 聯 合 國 未 曾 邀 婧 伊 拉 克 軍 1 ^ 

控制Gesher 方未睛Abdullah @王礮搫耶 

路 撒 冷 。 全 理 事 會 接 獲 埃 與 外 約 佴 二 a 

政;rf，或亞拉伯大同盟祕書長之來電，內旣 

不 > J l 自 衞 或 集 體 H P ? d 動 爲 其 軍 事 動 之 正 

當理由，理事會不啻接;«具率直自P佼赂之 

伊狀。 

埃 及 代 表 一 再 引 用 關 於 鄰 ， 失 火 之 妙 

喩，，0^圖拖飾其本政府之行動。 

吾人可遏凟憲窣全文而小見It字授權埃 

及 ， 或 其 他 任 何 s 家 之 # 隊 " 涫 防 隊 自 f e 而 

突 人 鄰 邦 頜 + 。若各會員國可揎取此道W表 

示其睦鄰之rsit者，則a際社會乂致紊亂而 

憲章)r將傅爲《柄。 

§1埃 i覃隊#圖發 / f t滅火，方甚明顚。 

埃 及 代 表 甘 言 K 耳 ， 其 與 : > £ 東 之 眞 實 i t 

勢相對B?，吾入實不能不成覺受有理智上之 

侮辱。埃及代表於安垒理事會五月十五日第 

二九二次會譏時曾P胃吾人進人其地非爲殺 

害何人或毀壤何物。吾人專 t 爲重建及保持 

和平 凡不攻撃者將不受攻撃。 

安全理事會業有充分證據w判斷埃及箪 

隊 會 s 從 事 殺 或 毀 壌 。 昨 日 埃 及 飛 機 

牛 靜 之 台 拉 維 夫 城 ， - P 民 死 傷 3 — 名 。 埃 

及代表其將吿知理事會此等受*牛民中畲有 

一人攻撃埃及子？台拉維夫之居民會FF—人 

W武力侵略埃及之領士完黟乎？ 

於同一會;^屮，埃及代表又>ig 吾人竭 

力避免搔害任何人或任何事物。 

們吾人要求埃及政；Tf 盡 力 避 & 搔 

任何人:^仔何事物中，努力保留其飛機於 

A本國境内蓋因具《無越出此境飛行之權， 

此 種 要 求 ， 非 合 理 ？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

僅 Z 貞 £ 溯 十 年 前 之 經 û 卽 可 惓 及 ^ 屮 覊 炸 相 

1^城市之舉曾被稱爲係咴*£秩序之努力。目 

前之使用武力旣已構I*違背憲章之行爲，則 

具各 f掩飾之理由實無加W審識之乂要。 

於 政 冶 性 之 爭 端 中 ， 信 含 不 足 爲 違 犯 

憲 , 之 正 當 理 由 。 利 亞 或 埃 及 代 表 所 提 出 

之法锌上理由無論其爲正確與？》，不能予各 

^國家或其他任何國家在憲章所定之嚴格範 

圍W外使用武力之權利該兩國法律上理由， 

已 今 晨 論 及 ， 吾 人 可 再 簡 略 評 論 之 。 

吾人業經4^知委任統冶一經桔束巴勒斯 

坦郜可獨立。1^項論斷乃無可懷疑者。伹各 

亞&伯代表卽繼而申言，其唯一之合法獨立 

？{^式乃建立一單一之亞拉伯H家，其中猶太 

人將居於》數地位。此項武斷而 >,面之見解， 

於巴勒斯坦委^書内 IS]無^字之依據，且巳 

爲先例所駁斥。 1 

多年來够個巴勒斯坦間題實際上卽爲巴 

勒斯坦於委任統冶結束後應取何極合法獨立 

之形式之爭端。5S項爭JrtdZiè非未得解决辦法。 

合 於 此 事 方 並 未 S 若 闳 聞 ， 因 受 委 統 

冶H僅承ïiiJ大會爲育權判决此項爭端之唯一 

裁i機關。大會對於此項爭端，並已作有判 

决。 

巴勒斯坦之獨立形式是否鹰爲一單一國 

家而其屮猜太入將fe >數地位:iè受亞拉伯人 

之統制？此項單^之亞拉伯解决方法業已於 

去 歲 + ^ — 月 間 稃 大 會 專 設 委 員 會 对 論 審 査 

二十九對十二莩鄭重？《决之6。巴勒斯坦 

之獨立形式是？》應有分建二獨立S俾使兩方 

人 民 得 各 於 其 徑 可 之 劃 定 區 域 內 實 行 民 族 

自决？此項使兩方人民各臻獨立之解决方法 

業經鄭重接受。蓋自分冶計劃由Peel委員會 

九三七年提;R，而經受委統冶國及國際 

聯 合 會 委 任 統 冶 常 設 委 員 會 接 受 及 贊 助 • U 

來 ， 從 未 任 何 適 當 之 法 律 權 威 對 其 合 法 性 

«tSc矛疑問。此項原則於最:€所獲之贊助具 

5見文件S/AC 14/SR 32巴勒斯坦問超專設 

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；《， 一九四七年十一 

月二十四日。 



載大會紀錄。 

Jbl色列國業已依大會所核?隹之各項原 

則而建立存在。是W亞拉伯人行動之目的3è 

不使其所用方法成爲合理。亞拉伯人使用武 

力違背憲章•Wtt其業經國際最髙舆論機關所 

裁决摒斥之野C；。 ：^全理事會劐*^1^"色列 

國之建立視:叛亂行爲之言論，或可因此而 

易 於 衡 量 其 意 義 。 目 前 確 有 叛 行 爲 之 存 

在，伹叛亂者乃蔑視國際判决者而#審行此 

項 判 决 之 I T 划 者 。 本 人 今 日 申 述 此 點 乃 因 

吾 人 適 於 本 日 下 午 聞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稱 大 會 

所?•决之;？則爲根擄而要求建立國家，與诙 

據大會所核定之}f則要求建立國家二者之間 

: l è無^異，故就法律而論，二者之間無可選 

擇。 

吾 人 與 其 接 受 此 項 新 原 則 ， 毋 脔 诙 據 

Mr Creech Jones ：&^—九四七年十二月i-一 

曰所作之聲026，内稱其本國政府接受大會之 

决 定 ， 其 本 人 亦 確 此 項 决 定 係 國 際 輿 論 裁 

判機關之决定，Jè促睛各方竭誠尊重之。 

本人爲對中國代表表矛敬重之意，擬對 

其 五 月 " h ^ 日 [ 铕 二 九 二 次 會 饞 ] 之 » 言 於 此 

時作簡赂之討論。其聲言中稱W色刈宜佈建 

立 臨 時 政 府 係 違 反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f i 關 休 

狨之决^案。戋全理事會於四月卜七13所通 

& 之 决 議 案 [ 文 件 S / 7 2 3 ] 從 末 成 爲 ^ 走 之 根 

據 ， 但 辆 淪 如 何 若 吾 人 钿 各 項 規 定 ， 卽 

可 明 瞭 色 列 國 於 五 月 卜 五 H 直 吿 獨 立 : Ê 未 

違反;^决譏案之規定。 

安全理事會計論此問題之各次會譏紀錄 

明示1 ^决譏案中關於維拧政治/ f狀之建議， 

安全理事會僅擬於大會有進一歩審識巴勒斯 

坦將來政府之機會前適用之，力於任何IfzJi 

下不擬於委任統冶期滿；4後繼續適用。^月 

十五日W後，1^大會規定設立適當之政Jft"機 

構 W 維 持 國 之 重 要 事 務 外 ， 政 冶 原 狀 如 何 

尙能延績一分鎵之久，實難智|莱。、 

巴勒斯坦之法律與實際權力一旦/肖失， 

則希望有秩序之生活者乂將設法補其个足， 

蓋爲政治上自然之理。其唯一問題乃此項缺 

陷之補足，是否龎依H?業經大會？《决之承一 

巴勒斯坦之 i f刖，抑遵大會核^之分冶原則。 

四月十七日之决譏案促睛各方住大會3 (1— 

步審議巴勒斯坦之將來政府前，避5&具g此 

種 f * i î 之 政 冶 活 動 。 f i 大 會 十 五 日 前 

數 日 內 巳 停 i h 審 ; i 關 於 巴 勒 斯 坦 之 來 政 府 

所 臞 抹 之 措 施 而 專 事 P F 3 , * ^ 指 派 满 人 之 

最後手績。 

由 此 種 種 理 由 及 其 他 一 般 I * 之 理 由 吾 

人深望中H代表#!其所*示之實見，卽"未有 

任何個人，組織或政肝能一面承F猾太國而 

一面吿亞拉伯人 f t止戰爭，[第二九二次會 

議]重加芎盧。 

依^人之瞭解，:^全理事會負有明言'停 

止狨爭之水久而絕割無保留之責任。凡不願 

無 條 件 明 旨 止 戰 爭 者 ， 無 異 任 戰 爭 

微 仏 " 

職 是 之 故 ， w 色 列 « 之 » 太 人 常 信 且 常 

^«胃¦«有無睐件停戰始足爲探求扣平之出螢 

點 。 吾 人 現 仍 保 此 項 曹 見 ， 蓋 因 聯 合 

"維扦H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"授予安全 

理 事 會 ， 吾 人 確 信 理 事 國 中 將 無 任 何 積 極 

或 涫 称 行 動 致 負 聲 言 任 戰 爭 繼 續 之 責 

者。 

、 茲 就 另 一 點 略 加 評 述 作 結 論 。 W 色 列 

國 外 長 致 安 垒 理 事 會 文 屮 之 [ 文 件 S / 7
4 6 】 

第 六 不 僅 设 及 和 平 之 破 壤 而 方 論 及 桌 所 建 

歃 應 稱 爲 聯 合 國 之 一 會 員 其 正 规 軍 力 

從事之公然侵略行爲。此係指埃及之軍隊而 

言。 

吾人:^；?§若安垒理事會依擄所得It報而 

斷定不獨和平之《il壤，且有侵Mrt亍爲，此 

項斷定，方非ii分。 

前 在 委 任 統 冶 下 之 巴 勒 ! 各 處 現 有 敵 

#1之軍隊9fe雜;IL間欲求確定誰爲侵略者，固 

有困難，但: i k 非不可能。現:安全理事會派 

有 代 * 出 席 之 多 數 S 家 不 久 前 均 曾 爲 外 力 

所 侵 搔 。 其 隊 於 坻 顴 及 反 攻 之 際 ， 一 苽 會 

進 人 發 動 侵 略 國 家 之 頜 + — — ； 此 類 領 士 

1?1未兽12爲係爲其管轄所及。凡有理ft者决 

不 爲 此 , 卓 事 行 動 J E 構 成 侵 略 行 爲 ， 蓋 

此種行勋就戟略上旨雕屬攻 1 4 質，實係基 

本防饌計劃之一部分。現代世界# ：!̂ 侵略行 

爲 之 確 定 ， 僅 承 i S — 項 檸 此 卽 誰 處 ： & ^ 先 

發地位，賀言之，作％5{係由何方[^始？ 

匕勒斯ffi境内開始作戰者究係何方？何 

人*^巴勒斯W境外13始作i^》吾人幸有二項 

可 ^ ^ 之 廣 報 來 源 J f f i W 供 耠 各 ; ^ 問 題 之 答 



案 。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代 t Jamal Bey Hus-

s e i m於四月十六 I ]在安仝理事會中[^二八 

三 次 會 ^ ] 聲 稱 辨太廷国協會之代Aj»产咋 

13吿吾人波等41：攻擊者，方非fgibiî者而! 

拉伯\先1^始嘁爭，若亞拉伯；U^V JU开 1火，五 

人 方 卽 止 之 。 吾 人 个 ？ 項 事 實 

吾人曾化全世界 吾人將作 4 

至於在巴勒渐境外1^始作％fe，吾尺現 

有 埃 及 外 長 ， 亞 拉 伯 大 同 盟 長 及 外 牵 ] 但 

S 王 分 別 發 出 之 ^ 報 3 1 / 俘 此 事 之 開 端 

者 i f e 5 ^ 圖 曲 解 其 行 劢 爲 合 理 。 

^人於决；！案之僅限於破壤和平問題 

而不預斷浸jfj問题 个加W批？f 爲迅速 

應 付 緊 ^ I t 勢 起 見 ， 决 定 侵 r t j î 者 之 钕 雑 偶 

題似可延至日後再作計; i。本人提及侵M問 

題 僅 镟 指 明 荬 H 所 提 具 之 决 讒 案 J è 未 i " ^ 

其實。本入對該决;i案之唯一具體曹見乃f?^ 

fldi乂^立時實行而不可延至三f六小時W 

後 。 去 三 十 六 小 内 曾 , 若 干 尺 被 殺 害 或 

今 後 s f"六小時内,IT有若干人死亡，本入 

無從1，知。但*rt如何，現時之I t勢顒俘十 

分;>â切，而Û安全理事會發出之喊命分可 

立時{î«f^，並可當卽在近東各地贲行。 

3 ^ 人 現 時 所 欲 言 者 卽 止 此 。 吾 人 W 爲 

當 前 之 問 題 小 僅 , 沙 W 色 列 之 和 平 ， 且 將 影 

饗 聯 合 a 謇 章 之 前 : 4 , 具 屮 有 關 使 用 武 力 之 

各項最重要規定現禅公々<^，行破壊。猜如不 

可 推 測 之 ' , 史 常 態 屮 所 迭 見 者 W 色 列 之 前 

途今巳與一遠較廣泛之普通理^相結合。吾 

人 爲 色 列 ③ 與 聯 合 國 之 栊 力 不 僅 共 機 會 

而 方 共 i ' 難 。 

^ 先 生 （ 中 H ) );=aft、表ffl所提决議案 

草案之一般目的爲K復巴勒斯坦之和平。此 

乃 一 * 高 之 目 的 ， 方 卽 聯 合 H ， 尤 爲 安 全 理 

事 會 所 W 存 在 之 理 由 。 本 代 表 M 對 ; 成 此 

目的，：未而方不擬較其他代表ffl之努力稍 

:(1 一 步 甚 或 + 4 。 

至 : 勒 ， r t f 之 I t 勢 ， 本 代 表 i S l f t " 爲 僅 

有 兩 種 可 能 之 和 平 。 其 一 爲 軍 饨 之 和 平 一 

卽—个妨害有,雙方之裉利，要求及法律地位 

之和平。另一爲實行分冶之和平。 

本代表，從未探取反對分冶之態度。但 

吾人，，促婧聯合H致力於促進和年——^純 

之和平。吾人爲* / f4之和平乃較爲S "正之 

和平。吾人方5"爲^純之相平較分冶之和平 

爲！！；/产̂！：成。 

本 入 深 番 於 巴 勒 斯 W 之 現 t I t 勢 下 ， l u 

平决不能小求而得。單純和平之實施或將使 

各會員國作重大之犧牲。但本人敢斷言實施 

分冶之和平，*沙更庹，由是或將引起在血 

汗及金狻力面之a大犧牲。 

本入曾稱，本yu"爲單純之和平係較爲 

公正之和平。分冶之和平未能如是之公正。It 

於 3 論 此 ^ 前 ， 本 人 擬 對 猶 太 建 國 ^ 會 之 代 

表作答。本人龙未謂猾太國於巴勒斯坦宣吿 

獨 立 乃 屬 違 反 戰 協 定 。 本 入 深 知 猶 太 人 未 

1^接受關停狨之锐定。當時本人所言者，乃 

^ 太 s 宣 ' A 成 立 將 减 少 和 平 之 希 « 。 本 人 : r 

曾 未 育 任 何 個 入 钮 織 或 政 府 能 承 3 5 猶 太 

H而「司時I！亞拉伯人停Jh作碱' 

關 ; 此 點 ， 本 \ 不 得 不 另 有 所 聲 述 。 已 

往二 月内，本入曾接甚多猶太犮人之來 

函 。 其 中 或 向 本 人 提 „ ^ 猶 太 A _ 曾 加 害 中 國 

乎？或提fi?本入屮國與日本作持久戰之際， 

世界各地之猶太入莫不協助屮國。1^有其他 

之 猶 太 友 人 提 醒 本 人 屮 國 遭 受 天 時 ， 美 國 

及各地猶太人曾慷慨解逛救濟中H。 

本 人 承 ; " 此 等 事 實 。 中 H 人 民 非 姥 者 。 

此等猾太友人所提fil本人之事皆係確實。吾 

人灼忙之。但菩人不能犧牲其他友人之利盎 

麵不I1W裉^—友人。 

本人並欲聲言^人旣未要求，且無人曾 

向 吾 人 提 ， 讓 與 屮 東 之 田 或 略 : S 地 。 本 

可 申 本 人 對 : ^ 亞 拉 伯 大 同 盟 與 各 亞 拉 

伯 国 在 此 方 面 之 舉 動 ， 不 完 垒 贊 同 。 

茲於表^此等初步意見後，請容本人耱 

續詳論本人所>iB單^之和平較爲公正，而分 

冶之和平不若單;ft和平公正之窨。 

考人案前有‧kl色列臨時政府之外長；^— 

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致 祕 書 長 笔 （ 文 件 S / 

747)。 文件屮有《Idl下一句 

吾 人 國 民 委 員 會 委 員 資 格 代 表 

巴勒斯坦之猶太人民及猶太民族*義運動：&^ 

今日，卽英H在巴勒渐坦之委任統冶制終止 

之日，fee虑集會，：3^(^據猶太人民之自然與 

歷 史 上 之 报 利 及 大 會 决 蠭 案 ， 宣 吿 巴 勒 斯 

坦建立猶太國，命名《kl色列國。' 



此 分 立 國 家 之 建 立 係 根 據 三 項 理 由 第 

― 自 然 權 利 ， 第 二 厣 史 上 之 é 利 , 第 H : 大 

會十一月二十九日决譏案。 

本人茲先ft論第一項理由，卽自然權利。 

本人並不否IS猶太人民有某種自然權利。但 

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巴勒斯；ai之猜太人 

民係居 :5^少數地位。且;爲移居人境之少數 

人民。安全理事會曁聯合國能^接受少數入 

民有在無論何地建立獨立國家之自然椹利之 

原則？ 

其第二項理由爲聩史上之權利。本人:m 

不否氍此項，史上之權利。本人含及拊太人 

典 巴 勒 斯 w 之 ,史 關 係 時 ， 輒 對 己 言 本 人 希 

望 亞 拉 伯 人 得 見 承 獨 立 獪 太 t a 之 政 冶 智 

慧 。 本 人 謂 政 治 智 ^ ' , 而 非 權 利 ， 因 吾 人 

閱»巴勒斯坊之歷史，節知亞拉伯人已在 

處繼镄居住千餘年之久，此乃不可否^之事 

實。吾人安能"一項醪史上之權利抵消另一 

糜史上之權利耶？ 

其第三理由係W大會一八一 ( 二 ) 决 ^ 案 

爲依據。就原則而論，本人深望吾人能對憲 

章加W修正而使大會决譏案對有關各方均有 

拘 束 力 鼉 。 伊 今 日 之 法 律 I t 形 J È # 如 此 。 a 

關,此項决譏案，本人實不見其有任何審章 

上之根據。本人不見謇章屮有任何一气份授 

權聯合國得命<^分裂任何一B或頜士。 

本 入 ] Ë # ^ 各 該 理 由 毫 無 根 據 D 本 入 之 

意 乃 各 理 由 j f e 不 充 分 。 a 與 吾 人 應 予 審 譏 

之其他理由相銜突。就本人所見，：if^'lt法律 

及腠史上見解分歧之狀態屮，吾人似小應使 

巴勒斯40分裂。是《kl本人始終IS爲巴勒斯in 

之單槐和年係較分冶之和平爲公正。 

本代表團深慽不能贊同美國之决^案草 

案。該决讓案與美國代表M B'l此在本理事會 

及 大 會 特 別 屆 會 所 提 之 各 項 提 案 不 W 其 相 

異之點有二。若本人了解正確，该决;^案â" 

有分治方法x i成相年之！^義。們本人之解 

釋 錯 ^ ， 則 睛 予 糾 正 。 但 就 本 人 所 了 解 ， 3 

决講案草案促睛建立分冶之和平。先B,I之所 

有决議案中率皆明定It作^或沐"Bll I*不妨 

害有關各方之權利。要求或法律地位。最: 

荬國代表M首席代^JÈf^五月十三13钛送^全 

理 事 會 # 席 關 : 休 戰 之 建 讒 屮 f 》 ~ 此 點 尤 

有 肯 定 之 : 明 。 3 建 饞 中 所 闞 述 之 è f E l " 平 

之啻義可視爲標本之解釋。其中兩隊 6 述明 

其於体％^條件內之奮義，尤Oil第五條稱 

停 戰 期 間 W 不 妨 * Li勒斯W之未來政 

府 機 構 爲 則 ， 現 存 亞 拉 伯 及 猇 太 當 局 應 A i 

停戰期間臨時政體之資格於其現行統冶之各 

该區域 >丄^執行職務並嗯予各該區域內之所 

有民>>1充分及平等之枨利。" 

又 第 六 條 ^ 

"停戰期間，W不妨,巴勒斯坦之未來政 

府機構爲原則，亞拉伯或播太當局皆不鹰採 

取 步 驟 巴 勒 ％ i n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宣 吿 建 立 # 

權國或求取國際之承記。" 

是 乃 單 純 和 平 之 槪 含 。 此 次 决 議 案 中 ^ 

人 見 有 分 冶 相 平 之 相 反 意 義 。 此 項 决 ^ 

案將待實施，因其决不能自動實施。若使用 

武力，則不論^人作何種文字上之解釋，此 

種武力及遠征之皋，將W實行分治爲目的。吾 

人 將 圖 維 扑 單 純 和 平 而 將 , 圖 實 行 分 

冶。此乃本人#於决籤案草案之第一項而亦 

爲最重要之反 t !理由。 

本决^案草案異於丄!〗11所有之决譏案， 

因此乃第一次菩人被促睛援用第七章。吾人 

先!〗II之一切力均《kl绾六章之各項規定爲tfê 

據。本人不凝 f t 論其中*沙之專門或法律問 

题，關於此*Ji，本人僅聲言^俟國!^法院有 

相反之决定時，本入傾向*^接受英聯王國與 

比不 ij時兩國代表所提出之各項意見。若^人 

對 於 此 點 得 有 裉 威 之 决 定 ， 則 本 人 予 接 

受。 

就本人所知，任何 f f l 際文件内引用"和 

年二字，其實卽指國際和平。 

當 吾 人 處 理 此 ! 重 問 题 時 ， 關 懷 聯 合 國 

之入士 f j於聯合H p^^之威《皆1 ^矛合理之 

關切。此等人士曾促st採取有力而迅3^之行 

動 。 彼 等 犮 欲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^ 一 有 力 之 命 令 

或决議案。若本人真於一 i i i弱之聯合國及一 

強^力之聯合a間 t t選其一，則本人當與他 

人一致擇取一強有力之聯合國。伹若本人肩 

*^ 一 公 正 之 聯 合 國 不 公 正 之 聯 合 國 間 任 

取 * 一 ， 本 人 將 擇 一 公 正 之 聯 合 國 ， 並 盼 他 

人方作如是之選撣。 

fa尺類之選撣從不如是簡單。實際上之 

">未捋刊印文件。休戰睐文業經非公!^分锬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。 



選擇或將爲於一強有力而不公正之聯合國與 

—盧弱而公正之聯合國間有所取捨。此項選 

擇頗爲困難。本人深盼不致遇有此情^，诅 

若本入必屑有作抉擇時，則本人將撣一虛弱 

而 5 H E 之 聯 合 國 。 如 ^ 人 所 作 之 决 定 係 不 公 

正 ， 則 此 像 大 組 械 縱 有 最 強 之 國 家 之 助 ， 

吾人方不能提髙其聲望。 

倘無反割意見，本席提镞理事會 

現卽散會。美國代表Mr Austin曾要求可否 

五 時 3 " h 分 ; 席 。 

爲不浪費時間計，吾人可於明B午前十 

時 三 t 分 舉 行 會 議 。 原 定 該 時 集 會 常 規 軍 

備委員會會鑌，業荷加拿大代表Ta融予Ai展 

延。 

(午後五時(g十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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